通    知

各处室：

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》已于2013年12月8日印发，请各处室认真学习并在工作中执行。
根据文件要求，我处拟定公务接待清单，请各处室进行接待任务时，按管理规定执行并填写“公务接待清单”，据实报销。

附件1：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》
附件2：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 

附件3：公务接待清单
本通知及附件可在财务处网站上下载。

  财务处   

2013-12-11
（联系人：黄 璐 ，    联系电话：51994825）
